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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与城城管管起起冲冲突突，，摊摊贩贩被被喷喷辣辣椒椒水水
城管：出于正当防卫，是无奈之举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
武器条例》中对于“警械”的
定义是：“人民警察按照规定
装备的警棍、催泪弹、高压水
枪、特种防暴枪、手铐、脚镣、
警绳等警用器械。”辣椒水并
不包含在内。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

武器条例》规定了警察可以
使用警棍、催泪弹等驱逐性、
制服性警械的八种情形，但
对什么情形下能够使用辣椒
水和违规使用后的处罚却没
有相关规定，辣椒水尚处于
法律监管的空白中。

（戚云雷)

辣椒水使用及处罚
尚处于监管空白

据刘女士讲，6日上午10时30
分，她在王舍人街道办事处朝山
街上摆小吃摊卖油饼和羊汤，突
然来了一辆城管执法车，车上下
来七八名城管人员。对方告诉她，
这里不让摆摊。刘女士表示会立
刻收摊离开，然后打电话给在附
近的父亲，让他来帮忙收拾桌凳。

“还没等我打完电话，一名城

管就把我的秤拿走了。”刘女士
说，“要秤的时候秤盘掉地上了，
我弯腰去捡，一名城管却用脚踩
住不让我捡。”

刘女士说，“这时，一名城管
突然掏出一个带喷嘴的瓶子，朝
我的脸和脖子喷了两下，气味刺
鼻，像是什么化学物品。”由于对
城管喷的东西过敏，刘女士开始

浑身发抖，随后晕倒在地，被救护
车送往医院。

由于医生不知道刘女士被喷
了什么，无法对症下药，只能简单
地处理一下。“有城管跟着去医院
了，医生问他们喷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刚开始不说，后来说是辣椒
水，是上级领导发的，不让医生拿
去化验。”刘女士说。

摊贩：捡秤盘时被喷化学物品

“城管使用化学物品喷人，这样合理吗？”6日上午，市民刘女士向本报反映，她因摆小吃摊问题与城管人员发生冲突，对方竟然
用化学物品喷她，导致她过敏晕倒。城管方面则表示，当时城管队员被追打，使用辣椒水实属无奈，是正当防卫。

本报见习记者 戚云雷

“我当时也被喷到了，皮肤立
刻就起了反应，发红、发麻、起小
疙瘩，而且感觉头晕、没力气。”刘
女士的父亲说，“闻起来很刺鼻，
有怪味，不像是辣椒水，我觉得是
某种化学物品。”

那么，城管喷刘女士的到底
是不是某种化学物品呢？记者联

系了负责此次执法行动的王舍人
街道办城管执法中队。执法中队
的丁队长称，他们喷的并不是什
么化学物品，而是城管配备的防
暴辣椒水，而且，喷辣椒水也是出
于无奈的正当防卫之举。

“这名摊贩多次不服从管理，
我们暂扣了她的秤，然后去别的

地方执法，留了一个队员开暂扣
单，没想到那名女摊贩竟然直接
打开城管执法车的车门抢秤盘，
还打骂我们的执法队员，出于正
当防卫，我们的队员才使用了辣
椒水。”丁队长表示，附近的保洁
员、商户和执法时的录像都可以
作证。

城管：队员被打骂，是正当防卫

据了解，城管所用的辣椒水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辣椒水，而
是“警用防暴辣椒水喷射器”，主
要成分是高强度的辣椒素，无毒，
对人体无害，但可引起眼、鼻及皮
肤刺痛，强烈催泪、催咳并导致暂
时性技能障碍，丧失抵抗能力半
小时之久。常见的有警用防暴辣
椒水和女士防身用的辣椒水。

我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
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
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
得持有和使用。”也就是说，警械
只赋予警察(包括武警)专用，其
他单位和人员使用警械是没有法
律依据的，是违法的。

不过，根据有关规定，新出现的

辣椒水虽然被列入警用设备目录，
最多只能算警用装备，还算不上警
械。城管能不能配备防暴辣椒水？目
前来看法律并无明确规定。

刘女士的父亲也称，负责处
理纠纷的派出所告诉他，此事中
城管并没有打人，只是使用辣椒
水喷人，所以他们“管不了”，也就
是说无法进行处理。

警方：城管并未打人，无法处理

警用防暴辣椒水喷射器。（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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